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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宁 夏 亚 泰 名 居 家 具 制 造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1064763437R）遗失财务专用章（仅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南
桥支行使用），声明作废。
范 银 涛（身 份 证 号 ：640221198009043962）遗 失 就 业 创 业 证 ，证 号 ：
6402210021303644，特此声明。
宁夏新中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车号宁 AB1351 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181039458，特此声明。
王春艳遗失宁AC0968营运证，声明作废。
暴立东（身份证号码：64022119******1213）遗失宁夏长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两张：金额分别为10000元、240000元；房款发票一张：金额
166173.6元，票号：00028795，日期：2010年9月17日，特此声明。
赵军义（身份证号：640121196704151610）遗失永宁县胜利乡八渠村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书号：041114号，编码：640121200202050068，特此声明。
李宁（身份证号：640121195510081613）遗失永宁县胜利乡八渠村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证书号：019818号，编码：640121200202050017，特此声明。
张学成（身份证号：640121196502141617）遗失永宁县胜利乡八渠村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书号：019848号，编码：640121200202050048，特此声明。
宁夏乾隆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FLER58H）遗失公章、
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邵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K7E37D）遗失公章、
法定代表人章（马东亚）、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钱宝宁遗失温州商城摊位证和押金收据（收据号：6277，金额：28000元），摊位号：
四楼4177，面积7.13平方米，特此声明。
杨世斌，宁AA079挂遗失道路运输证及道路运输许可证，特此声明。

宁夏鑫鑫晨不锈钢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2DKGOU）
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宁夏禄昌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XDJ43Y）遗失
公章、合同专用章，特此声明。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黑城镇四营村八组030姚振军名下的宁E38220，车辆已达到报
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源祥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2WG57H）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贾佳琪（母亲：6403221989****0026），崔小波（父亲：6401031987****1516）遗失
崔梓润（男）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640126822，出生时间：2020年04月07日02时
27分，特此声明。
贺兰县众禾蔬菜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395054002L）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杨金发遗失平罗县宝丰镇中方村六队不动产权证，产权证号：宁（2018）平罗县不
动产权第 0099983号，特此声明。
宁夏军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号为宁AE6379、宁AE6113、宁AE8637道路运输
证，特此声明。
强明（身份证号：640121198409202218）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银川路丰商场2022年3月27日开具的意向金收据，收据号：SK22032707709700，
金额：10000元整（壹万元整），特此声明。
若慈（宁夏）食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P2T369）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徐琼）、财务章、合同章、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姚齐逊于2023年6月16日遗失身份证，证号：640202200510060011，特此声明。

吕磊、祁海静遗失大武口区建设东街南、文明北路西的土地证，地号：
1-34-346-81，证号：石国用（2014）第3525号，特此声明。
吕磊、祁海静遗失大武口区文明北路禹新小区11幢5单元401号的房产证，证号：
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404080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404080-1
号，特此声明。
裴国位遗失大武口区永康南路康嘉小区1幢2单元202号的不动产登记证明，证
明号：宁（2018）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D0003840号，特此声明。
宁夏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720000052401，特此
声明。
马彦耀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牌号：宁CC8000，证号：640324003830），特此
声明。
杨南之子杨梓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640012240，特此声明。
吴海洋之子吴佳旭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640064552，特此声明。
高 兵 团 遗 失 宁 夏 医 科 大 学 临 床 医 学 2019 级 专 科 毕 业 证 书 ，编 号 ：
107521202206000355，特此声明。
银 川 市 兴 庆 区 巨 幕 影 业 工 作 室 遗 失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00MA76GGL34W，特此声明。
宁夏建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75XDTJX0）遗失公
章，特此声明。
固原亿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宁D60880道路运输证，证号：固640402072441，
声明作废。
宁夏骏驿物流有限公司，宁AJ5929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在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宁夏

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存在多处
火灾隐患，依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第5.2.3条综合判定宁夏星源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存在重大火灾隐患，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五条
之规定，政府予以挂牌督办，责令该单
位于2023年7月28日前改正。

宁东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6月19日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年 7月 17日 10时至 7月 18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拍卖资产处置频道拍卖以下标的：
银川市兴庆区富宁街 53号（原培训中心大楼），1-13/13层，建筑

面积7803㎡，参考价4413万元。
报名及竞拍事项：在京东拍卖资产处置频道线上进行，竞买人报

名及支付参拍保证金后参与竞拍（具体参拍保证金缴纳流程可咨询京
东客服，客服电话：400-622-9586）,竞买人请提前做好报名及支付参
拍保证金500万元。

拍卖网址：https://auction.jd.com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咨询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史先生15209576798（0951）6875587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6月27日15:00时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安大街

407号（惠农农村商业银行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物进行

公开拍卖。

1、惠安大街688号，面积128.5平方米，参考价45.39万元，保证金5万元。

2、惠安大街690号，面积93.43平方米，参考价32.56万元，保证金4万元。

3、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区新电路1号楼12、13号 面积241.13平方米，参

考价16.66万元，保证金3万元。

标的物以现状拍卖，竞买人需符合标的物所在地的购房（地）政策,自行核

实标的物欠费及过户政策,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买

者于6月26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6月27日10时通过网络与现场同步的拍卖方式对下列标

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500号清水湾幸福枫景花园2号住宅楼1单元1702室，

建筑面积181.14平米，参考价136万元,保证金20万元。

2、贺兰县纬一路以北宁夏农产品商贸物流中心哈拉里城C1-6号营业房(租期至

2025年6月30日），建筑面积589.84平方米，参考价172.66万元，保证金35万元。

3、金凤区北京中路 655号金凤文化商业广场 3层 C65室（租期至 2024年 3月 31
日），建筑面积31.14平方米，参考价30.9万元，保证金4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暖气费等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

核实。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买者于6月26日17时前交纳保

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减资公告
宁夏必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000MA76EBY⁃
AXL），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5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宁夏必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9日

劳动仲裁公告
成都立元嘉合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

本委受理罗飞、杜娇诉你单位永劳人仲字【2023】
第150号、第167号劳动仲裁案，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
仲裁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3年 8月 1日上午 9时、10时在永宁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4楼仲裁庭分别开庭审理该两起案件，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期限为闭庭后的 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
话：0951-8778023。

永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债务企业名称：宁夏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资产
债权总额：5089.76万元
一、债权资产基本情况
宁夏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为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公司，因上陵集团经营不

善，资金链断裂等原因陷入了债务危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2020年7月16日，银川中院裁定上陵集团20
家公司合并重整，目前处于破产重整计划执行阶段。且《重整计划草案》于2021年10月18日在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主持下表决通过，并下达案号为（2018）宁01破12-18号之三《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草案》中载
明该债权项下的抵押土地列为经营性资产，可进行开发建设，探矿权列为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依
法处置，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在实际变现范围内优先受偿，未能完全受偿的部分作为普通债权受偿。经
管理人审定，截止债权破产结息日，债权金额为5089.76万元，其中本金4950.00万元，利息139.76万元。

二、债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夏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00054643159Y
法定代表人：黑晓明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成立日期：2013-03-05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服务业
所属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注册地址：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街
经营范围：服装、日用百货、珠宝首饰、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钟表眼镜、家用电器、五金家电、音像销售；婚

纱摄影冲印；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抵/质押及保证人基本情况

四、诉讼执行情况

2020年 7月 16日，银川中院裁定上陵集团等二十家公司合并重整，管理人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经管理人审定债权金额为5089.76万元，并确认为担保债权。2021年10月18日，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2018）宁01破12-18号之三《民事裁定书》批准《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二十家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现已处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五、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

该宗土地为债权核心资产，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与盈南街（原纬十二路）东北角。土地尚未

开发，地理位置优越，周边教育、医疗、商业等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根据目前土地市场价值，该宗

土地价值足以覆盖债权认定金额。且根据管理人介绍，目前该宗土地已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同意将

土地性质变为住宅用地，如成功变性，土地价值将会大幅度增加。

六、资产瑕疵说明

债务企业已经进入上陵系合并破产重整程序，现推进至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由管理人主导企业各

项资产的管理和处置，破产重整推动进程不确定，可能存在长期持有的风险。

七、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八、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十、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十一、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6月19日至2023年7月19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

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温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5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鸿丰大厦18层
合规风险部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87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9日

抵押物

所有人

宁夏上陵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宁夏银东矿业有限
公司

坐落

金凤区宁安大街东侧、
纬十二路北侧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
余家圈

面积（㎡、平方公里）

19432.80

21.57

性质

住宿餐
饮用地

探矿权

担保人

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银东矿业有限公司、
史信、王玉梅、常志刚、史媛
媛。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夏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营销暨处置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上午10时起至2023年6月18日上午10时在京

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mauction.jd.com，户名：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银川
平昊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现将竞买结果公示如下：

一、竞拍标的物及重大事项披露：银川平昊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欲了解债权详细信
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nxfamc.com/）查询。

二、挂牌价格
竞买起拍价：2037万元，竞价保证金：300万元，如竞价成功，竞价保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资产的转

让价款，同时作为标的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金使用。加价幅度：5万元或5万元的整倍数。
三、竞买结果
本次竞买活动结果如下：报名人数1人，出价人数1人，为银川旭阳宏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

价次数1次，报价为2037万元。
四、竞买规则及成交确认
根据竞买规则，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对竞买结果补登7个工作日公告，公告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含刊登日）起7个工作日止。如在此期间没有新的竞价者参加竞价方能与银川旭阳宏
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交。

公告期内，如有新的竞买人提出参与竞价的，应在公告期届满前缴纳足额的竞价保证金到宁夏
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指定收款账户（公司名称：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宁夏银行银
川新市区支行；账号：1200001162286；大额行号：313871015009），我公司将重新在京东网络平台对标
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时间另行通知各竞买人。

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六、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张女士 监督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5 联系电话：0951-8801676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9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银川平昊新能源
热力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的补充公告

注销公告
同心县玉同土特产经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2455415882XW），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同心县玉同土特产经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9日

通知
公司股东李春燕：

本公司定于2023年7月4日9时整，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商议关于公司注
销事宜，望准时参加。特此通知。

银川星美伽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9日

（2023）宁0104民初5006号

康秀萍：

本院受理原告刘国民与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5006号
民事判决，判令：婚生女刘瑀萌由原告刘国民抚养，不
论孩子由谁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不直接抚养孩
子的一方有探视的权利，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6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125号

杨树华：

原告王保银与被告杨树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12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杨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保银支付劳务费60000元，并按年利
率3.85%支付前述60000元劳务费自2011年1月1日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987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杨树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74号

宁夏丰熠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海森与被告宁夏丰熠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
原告退还购车款2917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1月8日至过户之日陕汽牌宁AE5065号车辆的停运
损失（每日停运损失按照1237元计算，其中2022年1月8日至2022年6月8日停运损失费1237元/天×150天
=185550元；2022年6月9日至2023年6月9日停运损失费1237元/天×365天=451505元），以上车辆停运损
失费暂计637055元；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杨海森申请对其所有的陕汽
德龙牌宁AE5065号车辆（发动机号：3119E036012、车架号LZGJL4847KX069507）每日的停运损失情况进行
评估鉴定，本院依法启动了鉴定程序，现鉴定结果已出。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开庭传票、鉴定意见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郑建强：

本院受理原告陈亚飞与被告郑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郑
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陈亚飞借款
59000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 3.65%支付借款 59000元自 2022年
11月 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二、驳回原告陈亚飞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月牙湖法庭 111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晓燕、火玲：

本院受理的（2023）宁0402民初3304号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晓
燕、火玲等11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晓燕、火玲清偿原告借款本金
120万元及截至2023年3月15日的利息566460元；2.判令被告李晓燕、火玲清偿原告自2023年3月
16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逾期利率17.29125%计算）；3.判令被告葸
军虎、马少伟、李聪、李宁、王亮、张旭升、张强、张军、李文举对第一、二项诉请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晓燕、火玲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田风玉：

本院受理固原市弘盛源货运有限公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与原告签订的《车辆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购车款 2574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25740元为基数按照每月5%从2021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魏根芳、杨晓娟、杨泽龙：

本院受理杨国荣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被告继续履行合同，配合原告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将原告杨
国荣所居住的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兴学路桃源小区 1-3-501室
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叶平：

本院受理余文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人民
币6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968号

王素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王素萍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96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素萍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透支本金18771.55元，支付利息9418.32元，合计
28189.87元；以 18771.55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 2022年 10月
1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灵武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1144元，
由被告王素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332号

吴红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吴红芳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吴红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灵武支行偿还透支本金 20563.96 元，支付利息 1997.19 元，合计 22561.15 元；以
20563.96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2022年9月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46
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1046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负
担 57元，由被告吴红芳负担 98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裴凯荣：

原告王嘉欣与被告裴凯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1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裴凯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嘉欣偿还借款 6500
元，支付利息 3832元，本息共计 10332元；并以借款本金 6500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4.6%计算，支付2023年3月25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
期间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3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713
元，由被告裴凯荣负担 658元，原告王嘉欣负担 55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李明科：

本院受理原告尹少义与被告李明科、
胡淑琴、张自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856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张自
忠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
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中宁县
人民法院（2023）宁0521民初856号民事判
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张自忠对案涉借款本
息不承担保证责任或发回重审；2.二审案
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
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